
　　　　

　　　

　　　

漯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漯政办 〔２０２１〕４５号

漯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改 «漯河市重大科技创新专项项目和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城

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直属及驻漯各单位:

根据 «中共漯河市委 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漯发 〔２０２１〕１４号)精神,经市政

府同意,决定对 «漯河市重大科技创新专项项目和资金管理办

法» (漯政办 〔２０１８〕１１１号)部分条款进行修改,现将有关内

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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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第四条第四款中 “项目承担单位为企业的,应具有组

织完成项目的研发能力和经费筹措能力”修改为 “项目承担单位

为企业的,应为入统的规模以上企业,具有组织完成项目的研发

能力和经费筹措能力”.

二、将第四条第四款中 “上年度经审计核准的研发投入占主

营业务收入比例,大中型企业不低于１５％,其他企业不低于

３％”修改为 “上年度经审计核准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大中型企业不低于１５％,其他企业不低于３％,或研发投入不

低于１０００万元”.

三、将第五条第六款中 “企业 (事业单位项目负责人)已承

担市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尚未结项或验收的,不得申请新的项目

资金.每个单位每年申报项目不得超过１项”修改为 “项目负责

人已承担市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尚未结项或验收的,不得申请新

的项目资金”.

四、将第十一条中 “每年立项项目不设定数量限制,但项目

专项资金总额度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修改为 “每年立项项目不设

定数量限制,但项目专项资金总额度不超过３０００万元”.

五、第十一条增加 “对 ‘揭榜挂帅’形式产生的项目,市财

政按合同金额的３０％给予支持”.

六、将第二十二条中 “市科技局负责拟订重大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绩效目标”修改为 “市科技局负责拟订重大科技创新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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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绩效目标,进行项目绩效评估”.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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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印发


